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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是当代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 “场域—惯习”

论是其社会学理论的精华部分，而其中“场域”和“惯习”两个概念则是该理论

的核心。在“场域”和“惯习”的双向作用下，该理论能使我们更明晰的理解社

会学中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 ] ] 布迪厄  场域  惯习  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 

 

在社会学中一直有个被讨论的话题：如何理解微观的个体行动与宏观的社会

结构之间的关系。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中，精细的描述了“场域”、“惯习”

及二者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该理论的辩证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到，场域和惯习在

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起到了一种中介作用, 即受惯习影响的个体行动通过

场域与社会结构发生着交互作用的关系。“场域—惯习”论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

这一问题。 

 

一一一一、、、、场域场域场域场域    

“场域”是布迪厄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该概念是由于布迪厄借

用了物理学中的“磁场”概念，并结合现代社会被高度分化的事实所提出的。到

底什么是场域呢？布迪厄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 社会世界

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 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

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 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

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1] 

 布迪厄认为，各种不同的“社

会小世界”就是各种“社会小场域”。场域是复杂的，类别也是多样的，例如有

政治场域、哲学场域、宗教场域、经济场域等。而整个社会则作为一个“大场域”

而存在，这个“大场域”就是由各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小场域”所

构成的。各种社会小场域相互独立，在其场域的内部有其各自行动的规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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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种社会小场域互相联系又构成社会这个“大场域”。 

关于场域的特性布迪厄曾从多种角度给出了他的答案。第一，场域是一种复

杂性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场域不是自然空间，也不等同于简单的世人所说

的领域，而是一种社会空间，是抽象的概念。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中，场域常

常指是不同的场所，形象的说, 场域就是现代社会世界这个大场域高度分化以后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 每个“社会小世界”就是每个不同的子场

域, 如经济场域、宗教场域、学术场域、政治场域等。这些相对独立的子场域经

过客观的联系又组成了社会这个大场域。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

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

[1]
  第二，场域是一种由客观性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布迪厄认为场域是一种关系

性的概念，在他所认为的，正是由于从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的这种模式引

发了场域概念的提出。“从分析的角度看, 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

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者一个构型。”
[1] 

 在他看来,独立于个人意识和

意志之外存在的客观关系就是场域。第三，场域是一个永恒充斥着斗争的空间。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绝不是静止不动的空间，而正因为场域中存在着各种积极活

动的力量，使得它们之间不停的争斗，这种类似于“博弈”的争斗在场域中从未

停歇过，结果也使得场域充满了活力。布迪厄还指出：“作为一种场域的一般社

会空间，一方面是一种力量的场域，而这些力量是参与到场域中去的行动者所必

须具备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斗争的场域，就是在这种斗争场域中，所有的

行动者相互遭遇，而且，他们依据在力的场域结构中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

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

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
[2][P514] 

  

对场域理解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场域边界的界定。既然场域是相对独

立的，那它们之间就应该是有边界的。但这种边界的界定又绝对是困难的，就连

布迪厄本人都表示“场域的界限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确定场域的

疆界“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
[1]
。如果非要从理论上确立一条划定场域界限的

原则, 只能说“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
[1]
 

    

    



二二二二、、、、惯习惯习惯习惯习    

布迪厄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一书中提出了“惯习”概念，并把它与

传统的“习惯”概念进行相比，赋予了惯习许多新的特性。虽然习惯和惯习都体

现出历史因素在人的身体中的沉淀。但习惯一般来说是人们对过去或现在的某种

生活方式或观念的接受与内化，而且习惯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和重复，而惯

习则有一种特殊的生成性，它是身体行动的倾向。惯习能够通过比对当时的社会

事实，来调整已有的惯习结构和倾向，还能够能动地建构实践的对象。所以惯习

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可发生的技艺、技能,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理解它, 并且只能藉

以双向的解释循环而非机械论才能认识它。 

综合布迪厄的阐述，我们可以理解到“惯习”丰富的内涵。第一，惯习是个

人活动、社会语境与历史条件具体作用下而形成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持久性

的禀性。“惯习按照历史产生的图式产生个人和集体的, 因而是历史的实践活

动。”
[3][P83]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和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经验及

其长期的精神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持久的可转移的秉性系统。
②
  第二，惯习是

一种物质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集合。布迪厄认为，惯习不仅包括个人的着装风

格、饮食习惯、说话口音、行为举止等物质性的外在因素，而且还包含着人的性

格、气质、性情等心理及精神因素。惯习就是个体生存过程中物质外在和精神内

在形态的能动结合。第三，惯习是一种在实践中充分创造的能力。在这一实践过

程中, 个人依据其已有惯习,充分调动并发挥其综合能力,利用种种可能因素,来

求得更好的社会发展空间。第四，惯习是一种开放性、能动性的生成过程。“惯

习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的环境进行有目的

地调节,而且是这些习性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不是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

所有观念和所有行动。”
[4][P430] 

 布迪厄还指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

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 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的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

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
[1] 

    

    

                                                        
② 例如，一个出身在国家官员家庭中的孩子，因其从小在家庭中所受的政治熏陶，其在未

来的人生路上也会倾向于对政治感兴趣，其职业的选择也会受到家庭政治教育的影响。 



三三三三、、、、场域和惯习的关系场域和惯习的关系场域和惯习的关系场域和惯习的关系    

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中，客观性的场域和主观性的惯习是密不可分的，可以

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场域与惯习之间关系的内涵。第一，场域和惯习是相辅相成的

彼此存在。场域是包含着惯习的场域，抛开惯习谈场域是没意义的；惯习是依附

于场域的惯习，脱离开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第二，在场域的内部，惯习和

场域有着本体论契合的关系。布迪厄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双重存在的，既存在

于社会结构中，也存在于身体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时发生于这一二重结构

中。因此，仅是根据某一方面而尝试着去阐释社会比如会破坏社会本身所固有的

意义。而场域和惯习就有着这种“本体论对应关系”，惯习作为非设定性、模糊

性的倾向一旦置于符合它的场域结构时, 便能迅速识别并根据场域的利益要求

生产出各种“合情合理” 的行动, 这也正是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的逻辑所在。
[5]
  

第三，惯习在陌生场域中会产生“不合拍”的现象。不同类型的场域中有不同的

惯习，惯习只有在自己的依赖的场域中才能感到“自由”，如果把此场域的惯习

随意“移植”到彼场域中，则会出现惯习因“水土不服”而产生的“不合拍”的

现象。这种“不合拍”的现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横向的不合拍”，一种是“纵

向的不合拍”。例如，在客观世界发生剧烈、快速变革的时候，就很容易使人的

惯习发生第一种情况，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有些人无法赶上变革的步伐，适

应不了变革的场域，还在按照变革前的惯习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后者的情况，类

似于一个人从一个国家移民到一个与原属国有很大不同的国家生活，由此而带来

的生活不便，无所适从的现象。第四，场域和惯习是双向建构的动态关系。场域

塑造着惯习，惯习是场域内在的属性和人身体上的体现,是外在结构的内在化。

场域的内容、结构都会影响、形塑着人身体中的禀赋。惯习赋予场域价值和意义。

惯习的内化的结构也可以通过构建场域实现外化，惯习是一种根植于身体当中的

具有潜在的、前反思性的能力。 

“场域与惯习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而是一种通过

‘实践’为中介的‘生成’或‘建构’的动态关系”
[1]  

,因此唯有将二者置于关

系论的双向的动态建构关系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内涵,也才能把握“场域—惯习”

论工具去挖掘“社会世界中那些隐藏最深的结构”,探析那些结构的转化机制。 

    



四四四四、、、、““““场域场域场域场域————惯习惯习惯习惯习””””论视角下的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论视角下的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论视角下的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论视角下的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    

个体行动是微观的、主观的、具体的，而社会结构是宏观的、客观的、抽象

的。如何将微观的个体与宏观的社会联系起来,这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难题即如何

解决主客观二元对立。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布迪厄终其一生都将消解主客观二元

对立作为他的治学目标。布迪厄由此创建了“建构的结构主义”这一独特的思想

风格,这一理论研究的新思想精炼地概括了他的终极目标,此概念中的前半部分

强调了其理论的主观取向,即行动者对于文化现象和社会不是无动于衷、无能为

力的,而是以具体的思想、能力和行动,参与了建构过程,在此处布迪厄超越了结

构主义；而此概念的后半部分则强调了其理论的客观取向,即个体在社会活动中,

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客观的、外在的、既定的超个体因素的制约, 在这

里布迪厄超越了现象学。    

在传统社会学中,个体和结构是对立的两极,主观与客观也同样是对立的两

极,这两对范畴同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个体被主观化，结构被客观化。布迪厄

的“场域—惯习”理论就是对这种对立的超越。场域整体上是结构的,但又不完

全是客观的,其中包含着主观的成分；惯习则是个体的,但又不完全是主观的,其

中还有客观的介入。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共同存在于场域中,并且又共同存在于

惯习中,因此这两者在场域与惯习的共同作用下被融合起来。换个角度看，惯习

也具有客观性,正是客观性将场域和惯习统一起来,即把结构的和个体的统一起

来；另外场域和惯习又都具有主观的一面,主观性也和客观性一样将场域和惯习

即宏观结构与微观个体联系在一起。在布迪厄看来, 场域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

性的社会世界,是联结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中介,社会学则应该以场域为研究

对象,通过研究“场域”而达到认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布迪厄的这一思想具有

“中层理论”的特 

征,一方面可以避免“宏观主义者”冗长繁琐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则可

尽力克服“微观主义者”的只注重细节不注重整体的偏狭。因此,通过场域来认

识社会中的个体行动和社会整体结构是可行的。 

场域与惯习的这种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

主观与客观这些传统的具有对立色彩的概念更加接近,更加减少了它们间的天然

对立性。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关系。在此理论



中,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 活动于其中的行动者是有意识、有知觉、存在

精神属性的人,他们身上既有社会化而铸造的社会性,又有个体能动性所带来的

个体性,而惯习则将这二者统一了起来,成为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连接的桥

梁。在“场域—惯习”理论的视角下，我们可以更明晰的理解个体行动与社会结

构的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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